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作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珠海格力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依

照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职责与权利，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申请终止剩余股权激励计划的独立意见 

1、剩余股权激励计划因客观原因处于实质性无法实施的状态，控股股东申

请终止剩余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法律障碍； 

2、除前述剩余股权激励计划外，格力集团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其

他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特别是与中小股东利益紧密相关的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实

施； 

3、格力电器管理层长期以来保持基本稳定，经营业绩和市值逐年提升，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已履行完毕的管理层激励计划已达到激励目的并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终止剩余股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4、为妥善解决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的剩余股权激励计划事项，格力集团

将在作为格力电器股东期间积极支持格力电器实施管理层激励计划，并承诺在对

应期间内承担公司因格力集团终止剩余股权激励计划所产生的一切合理费用及

经济损失； 

5、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董明珠、黄辉、望靖

东、张伟依法回避表决。 

因此，我们同意控股股东关于终止剩余股权激励计划的申请并同意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关于“格力”商标权转让合同书>之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公司对于商标使用权限的管理，有利于维护

“格力”品牌一贯的知名形象，促进品牌形象的全产业推广及品牌价值的提升，

推动公司顺利完成本次混改并引入有效战略资源，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关联

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关于“格力”商标权转让合同书>

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页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本页无正文） 

独立董事： 

 

                                                                       

          刘姝威                    邢子文                  王晓华 

 

                               二Ｏ一九年六月十四日 

 


